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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

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２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

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４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黄建军、吴佑发和邹富兴先生，总经理程凡贵先生，财务

总监周定贵先生和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孙军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减少公司与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正邦集团”，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３９．８４％

的股份）的关联交

易，理顺上下游产品关系，完善一体化产业链，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与正邦集团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正邦集团控股子公司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８４％

股权（根据中铭国

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２０

号《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收购正

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江西新世纪民星动

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４９９．２４

万元），收购价格为

１０

，

４９９．３６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正邦集团不

再持有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股权。

公司本次收购全部以自有资金收购。

正邦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董事林印孙、周健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

批准。

《关于拟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２

—

０２７

号公告。

２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为集中公司资源，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专注于农业产业链的打造，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与正邦集团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正邦集团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１７９

号《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拟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价值为

６

，

９４５．７９

万元），转

让价格为

１

，

３８９．１６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

正邦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董事林印孙、周健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

批准。

《关于转让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号公告。

３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和中国证

监会江西监管局《关于转发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的指示精神，公司

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在《公司章程》第八十条中，增加“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为需要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

修改了《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条，原条款内容取消，丰富和细化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修改了《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一条，明确了公司的利润分配决策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详见附件。

４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股东，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

和理性投资理念，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和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关于转发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的指

示精神，公司制订了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出资设立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并

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同意出资设立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暂定名，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

元，其中，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公司占有其

９８．０５％

的股权）以自有资金出资

４

，

７５０

万元，占有股权比例为

９５％

；江西省原种猪场有限公司（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２５０

万元，占有股权

比例为

５％

。

董事会同时授权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签署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相关的设立和投资等文件。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资设立扶余正邦养殖有限公司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２

—

０２９

号公告。

６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２

—

０３０

号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三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附件：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序号 修订前章程条款 修订后章程条款

１

������第八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

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八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

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２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

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

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３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最近三年

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

（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

（三） 公司董事会当年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的，应当在当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

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

表独立意见。

（四）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司应当扣减该

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

配政策，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

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二）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

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无重大投

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募集资金项目除

外）。

（三）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

现金股票相结合等方式， 并优先推行以现金方式分配

股利。

（四）利润分配时间间隔：公司实现盈利时可以进

行年度分红， 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提议公

司进行中期分红。

（五）现金分红比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最近三年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六）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

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七）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在经营

情况良好， 并且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

股本规模不匹配、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

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

股票股利的分配预案。

４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程序为：

（一）公司年度的股利分配方案由公司管理层、董

事会根据每一会计年度公司的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

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分红建议和预案，独立董事应对分

红预案独立发表意见，公司股东大会依法依规对利润

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二）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情况下，董事会可提出分配中期股利或特别股利的方

案；

（三）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

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对

董事会制订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经过

半数监事通过，若公司有外部监事（不在公司担任职务

的监事）则应经外部监事通过，并在公告董事会决议时

应同时披露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若有）和监事会的审

核意见；

（四）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应当主

动与独立董事及通过多种渠道（如网络投票、证券交易

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及公司网站等）与中小股东进

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

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对报告期盈利但公司董事

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

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由董事会向

股东大会提出，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政策需经全体

董事过半通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通过，独立

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发表独立意

见；

（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中应当对留存的未分

配利润使用计划进行说明，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八）公司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

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状况造成重

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

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

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

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通过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

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７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６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和

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２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

定和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４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建军先生主持，总经理程凡贵先生，财务总监周定贵先生和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孙军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减少公司与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正邦集团”，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３９．８４％

的股份）的关联交

易，理顺上下游产品关系，完善一体化产业链，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与正邦集团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正邦集团控股子公司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８４％

股权（根据中铭国

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２０

号《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收购正

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江西新世纪民星动

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４９９．２４

万元），收购价格为

１０

，

４９９．３６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正邦集团不

再持有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股权。

公司本次收购全部以自有资金收购。

正邦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完善

产业链条，促进公司长远发展。本次交易未发现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２

—

０２７

号公告。

２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为集中公司资源，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专注于农业产业链的打造，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与正邦集团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正邦集团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１７９

号《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拟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价值为

６

，

９４５．７９

万元），转

让价格为

１

，

３８９．１６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

正邦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专注于主营业务，提

高公司的管理效率。本次交易未发现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转让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号公告。

３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和中国证

监会江西监管局《关于转发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的指示精神，公司

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在《公司章程》第八十条中，增加“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为需要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

修改了《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条，原条款内容取消，丰富和细化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修改了《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一条，明确了公司的利润分配决策程序。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章程的修改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了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

公司持续长久的发展。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详见附件。

４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股东，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

和理性投资理念，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和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关于转发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的指

示精神，公司制订了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监事会认为：本股东回报规划保护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树立投资者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

念，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三届十次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附件：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序号 修订前章程条款 修订后章程条款

１

������第八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

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八十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

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

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２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

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

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３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最近三年

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

（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

（三） 公司董事会当年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的，应当在当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

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

表独立意见。

（四）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司应当扣减该

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

配政策，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

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二）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

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无重大投

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募集资金项目除

外）。

（三）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

现金股票相结合等方式， 并优先推行以现金方式分配

股利。

（四）利润分配时间间隔：公司实现盈利时可以进

行年度分红， 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提议公

司进行中期分红。

（五）现金分红比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最近三年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六）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

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七）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在经营

情况良好， 并且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

股本规模不匹配、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

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

股票股利的分配预案。

４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程序为：

（一）公司年度的股利分配方案由公司管理层、董

事会根据每一会计年度公司的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

股东回报规划提出分红建议和预案，独立董事应对分

红预案独立发表意见，公司股东大会依法依规对利润

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二）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情况下，董事会可提出分配中期股利或特别股利的方

案；

（三）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

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对

董事会制订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经过

半数监事通过，若公司有外部监事（不在公司担任职务

的监事）则应经外部监事通过，并在公告董事会决议时

应同时披露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若有）和监事会的审

核意见；

（四）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应当主

动与独立董事及通过多种渠道（如网络投票、证券交易

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及公司网站等）与中小股东进

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

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对报告期盈利但公司董事

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

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由董事会向

股东大会提出，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政策需经全体

董事过半通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通过，独立

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发表独立意

见；

（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中应当对留存的未分

配利润使用计划进行说明，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八）公司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

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状况造成重

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

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

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

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通过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

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７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７

关于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和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正邦集团” ，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

公司

３９．８４％

的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南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受让正邦集团持有的江

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新世纪民星”）

８４％

股权，收购价格为

１０

，

４９９．３６

万元（已经中铭国际资

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号《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收

购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股权收购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新世纪民星

８４％

的股权，正邦集团不再持有新世纪民星的股权。

２

、本次股权收购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存在不可预见性，敬请投

资者注意风险。

３

、本次交易标的选择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本次交易完成后，受宏观经济波动、产业政策变

化以及经营风险的影响，标的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收益法估值是建立在相关

的假设前提和标的公司盈利测算的基础上，各种假设前提和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估值存在着一定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４

、本次交易后存在企业整合风险：新世纪民星的主要业务布局于兽药市场，与公司原有的饲料和养殖

市场虽然相近，但并不相同，在吸收了新世纪民星之后，公司面对一定程度的整合压力，需要在不同的产业

之间调配资源，安排管理人员，如果处置不当，就有拖累公司整体运行水平，导致管理效率降低的风险。公司

将吸收新世纪民星的原有管理和销售骨干，发挥整体协调功能，尽量减少相关风险。

５

、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波动风险：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会受到市场波动影响，产品原料价格和市场

需求变化都有可能导致盈利能力发生变化，标的盈利水平有下降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公司

会尽量通过提高管理水平等方式来降低此类风险。

６

、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交易概述：

为减少公司与正邦集团的关联交易，理顺上下游产品关系，完善一体化产业链，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公

司拟收购正邦集团控股子公司新世纪民星

８４％

股权，收购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与正邦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正邦集团控股子公司江西新世纪

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８４％

股权（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号《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收购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４９９．２４

万元），收购价

格为

１０

，

４９９．３６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正邦集团不再持有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股权。

２

、 新世纪民星为正邦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正邦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１７１

，

７２６

，

０９０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９．８４％

，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董事会审议本次收购股权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林印孙先生和周健先生

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４

、 监事会审议本次收购股权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６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审议，关联方正邦集团回避表决。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正邦科技：

１

、名称：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３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５６９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周健；

５

、注册资本：

４３１

，

０５６

，

５６８

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畜禽饲料、预混料的生产和销售；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畜禽及水产品养殖、加

工和销售；粮食收购；饲料原料贸易。

７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４２

，

０４６．２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

，

３７２．７５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

产为

９１

，

９１６．６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

，

８０３．５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１０３

，

６３９．９３

万元，实现净利

润

１１

，

９０８．７１

万元。

８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正邦集团：

１

、名称：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昌北经济开发区枫林大街；

４

、法定代表人：林印孙；

５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对农业、化工业、食品业、畜牧业、机械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教育信息咨询（以上项目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７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１０５

，

２２８．２８

万元，实现净利

润

８

，

４４４．６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１７３

，

６８７．１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０

，

４１１．２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１８２

，

５７７．６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７

，

５８４．９６

万元。

８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１

、名称：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

、法定代表人：程凡贵；

５

、注册资本：

２

，

４３７

万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粉剂

／

散剂

／

预混剂，片剂（含中药提取）

／

颗粒剂（含中药提取）、最终灭菌小容量注射剂（含中

药提取）、口服溶液剂（含中药提取）、消毒剂（液体）、最终灭菌大容量非静脉注射剂（含中药提取）的生产、销

售（生产地址为江西省高安市大城开发区迎宾路

１

号，兽药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７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８

、新世纪民星股权结构：

公司名称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

保健品有限公司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４７ ８４％

高智亚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０ １６％

合计

２

，

４３７ １００％

注：股东高智亚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情况：

１

）名称：高智亚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香港新界荃湾青山道

２６４－２９８

号南丰中心

２０１０Ａ

室；

４

）法定代表人：董子惕；

５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港币；

６

）设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７

）经营范围：投资、贸易；

高智亚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做出了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声明。

高智亚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任何关联关系。

（二）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资产总额

９

，

８２６．９２ １８

，

１０９．３０

负债总额

２

，

５４５．８２ ９

，

６６０．２１

应收账款总额

２

，

７４６．４０ １

，

９８４．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６８２７．６０ ７４５０．８８

主营业务收入

５

，

１６４．２５ １３

，

２６７．７２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３７６．７２ ８８９．５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５

，

６１８．１２ １

，

７３３．１５

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５２％ １１．９４％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江西新世纪民星动

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评估分别采用了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结果。

（一）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在评估假设前提下，评估人员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分析采信，选取折现率

１１．６５％

，收益

期限为永续，评估出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２

，

４９９．２４

万元。

正邦集团持有新世纪民星

８４％

的股权，公司本次收购的受让价格为

１０

，

４９９．３６

万元。

（二）对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７

年度具体测算数据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测算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６－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一、营业收入

７

，

３５４．３０ １３

，

６９２．５０ １４

，

６８２．１６ １５

，

５６３．８９ １６

，

３０４．５３ １６

，

７５３．０７

减：营业成本

５

，

０６２．５１ ９

，

５６３．３４ １０

，

２０７．９３ １０

，

７９３．９３ １１

，

３０２．９２ １１

，

５９３．３５

毛利率

３１．２％ ３０．１６％ ３０．４７％ ３０．６５％ ３０．６８％ ３０．８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６．５７ ６７．５７ ７３．２５ ７８．０２ ８１．６４ ８４．２０

营业费用

１

，

１６４．５４ ２

，

１０９．１７ ２

，

２２８．３６ ２

，

３５４．２９ ２

，

４８７．３３ ２

，

６２７．８９

管理费用

３７３．８７ ６３８．１５ ６２０．７５ ６５８．４０ ６９１．３９ ７２６．８１

二、营业利润

７１６．８１ １

，

３１４．２６ １

，

５５１．８７ １

，

６７９．２５ １

，

７４１．２５ １

，

７２０．８２

三、利润总额

７１６．８１ １

，

３１４．２６ １

，

５５１．８７ １

，

６７９．２５ １

，

７４１．２５ １

，

７２０．８２

减：所得税

８３．５３ １５２．２５ １８６．９１ ２０４．４５ ２１１．１１ ２０７．０８

四、净利润

６３３．２８ １

，

１６２．０２ １

，

３６４．９６ １

，

４７４．８０ １

，

５３０．１４ １

，

５１３．７４

减：营运资金增加

１

，

２５６．２１ １

，

０７４．２９ １５１．７４ １４２．２２ １２９．２８ ８９．２５

加：折旧

３１．２３ ５９．４０ ６８．７７ ７５．０２ ７５．０２ ７５．０２

加：摊销

６２．７５ ７１．１９ １４．３６ １４．００ １３．４６ １３．４６

减：资本性支出

４５．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０２ ７５．０２ ７５．０２

五、自由现金流量

－５７３．９６ １４８．３１ １

，

１９６．３４ １

，

３４６．５９ １

，

４１４．３２ １

，

４３７．９５

六、折现率

１１．６５％ １１．６５％ １１．６５％ １１．６５％ １１．６５％ １１．６５％

年期

０．５８ １．５８ ２．５８ ３．５８ ４．５８ ５．５８

折现系数

０．９３７７ ０．８３９９ ０．７５２３ ０．６７３８ ０．６０３５ ０．５４０５

七、净现值

－５３８．２３ １２４．５７ ８９９．９５ ９０７．２８ ８５３．４８ ７７７．２０

八、累计净现值

９

，

６９５．５０

１

、货币资金

５４９．２４

２

、有息负债

０．００

３

、关联往来占用资金

３

，

１３７．７５

九、股东权益价值

１３

，

３８２．４９

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后

１２

，

４９９．２４

五、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江西

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已审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各类资产、负债账面值及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４１５．０７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付票据

应收票据 应付账款

７２７．５９

应收账款

１

，

８１３．１４

预收款项

４５７．６６

预付款项

１５７．１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６．０５

应收利息 应交税费

１３７．２９

应收股利 应付利息

其他应收款

３

，

２５２．９４

应付股利

存 货

７２９．７０

其他应付款

８１４．１６

其它流动资产

０．３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６

，

３６８．３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１８２．７６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借款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５５０．００

专项应付款

投资性房地产 预计负债

固定资产

８５２．７２

递延所得税负债

在建工程 其他非流动负债

工程物资 非流动负债合计

固定资产清理 负债合计

２

，

１８２．７６

生产性生物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油气资产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２

，

４３７．００

无形资产

１４９．９４

资本公积

７６３．００

开发支出 减：库存股

商 誉 盈余公积

２２８．１１

长期待摊费用 未分配利润

２

，

３２９．０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４．７４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５６７．４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

，

７５３．０３

资产总计

７

，

９３５．７９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７

，

９３５．７９

评估基准日会计报表业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号《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收购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新世

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和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２

）中

磊（审

Ｃ

）字第

０７５０

号《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六、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正邦集团将持有的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８４％

股权转让予公司，公司亦确定受让该股

权的意向，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同意公司购买，其他股东均放弃对该股权的优先

购买权。

２

、公司和正邦集团同意以收益法评估的标的价值作为股权定价依据。经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

责任公司评估，该

２

，

０４７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８４％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

，

４９９．３６

万元。

３

、公司必须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正邦集团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为：一次性转帐

方式转入公司指定的帐户。

４

、公司向正邦集团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日五日内，公司和正邦集团开始向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

股权过户手续，并对各自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５

、如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正

邦集团将向公司补足不足部分。

６

、公司迟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应按迟延支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一向公司计付违约金，直至全部转让

对价付清为止。

７

、协议双方如在履行本协议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尽力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可

以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以及风险：

（一）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新世纪民星及其下属子公司共形成关联交易

２

，

９９０．６０

万元。通过本次收购新世纪民

星部分股权，有利于理顺公司上下游产品关系，大幅度减少关联交易。

（二）对公司产生积极的影响：

（

１

）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

新世纪民星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控股新世纪民星，可统一调配相关资源，减少中间环节；可对管理

人员重新配置，对管理机构、相同业务岗位合并，降低人力成本和管理费用，有效提高管理效率。

（

２

）有利于提升资本市场价值：

通过收购新世纪民星部分股权，增加了公司产品品种，可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在资本市场的形象

和价值，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

３

）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数据测算）：

收购新世纪民星部分股权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增加

９

，

８２６．９２

万元，负债总额增加

２

，

５４５．８２

万元，所有

者权益增加

７

，

２８１．１０

万元。

（三）主要风险：

１

、整合新业务的风险：

新世纪民星的主要业务布局于兽药市场，与公司原有的饲料和养殖市场虽然相近，但并不相同，在吸收

了新世纪民星之后，公司面对一定程度的整合压力，需要在不同的产业之间调配资源，安排管理人员，如果

处置不当，就有拖累公司整体运行水平，导致管理效率降低的风险。

公司将吸收新世纪民星的原有管理和销售骨干，发挥整体协调功能，尽量减少相关风险。

２

、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波动风险：

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会受到市场波动影响，产品原料价格和市场需求变化都有可能导致盈利能力

发生变化，标的盈利水平有下降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公司会尽量通过提高管理水平等方式

来降低此类风险。

八、最近三年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最近三年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本公司与新世纪民星的关联交易简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 度 采购兽药

２００９

年

１４４．９７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９１．４１

２０１１

年

２

，

９９０．６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１

，

９９４．０４

合计

６

，

３２１．０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新世纪民星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

，

３５４．０４

万元。

九、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曹小秋先生和杨慧女士对公司本次收购股权的事宜，发表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

１

、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与正邦集团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合法。董事会在审议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林印孙和周健先生回避了

表决。

２

、公司聘请了具有资产评估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相关机构具备充分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本次收购及转让股权交易公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３

、本次关联收购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整合上下游资源、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该等事项程

序合法，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事项需提交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监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完善产业链条，促

进公司长远发展。本次交易未发现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十一、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三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三届监事会十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收购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收购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江西新世纪民星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６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７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８

关于转让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和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正邦集团”， 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

公司

３９．８４％

的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南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所持有的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兴农公司”）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正邦集团，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１

，

３８９．１６

万元人民币。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兴农公司的股权。

２

、本次股权转让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采取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存在不可预见性，敬请投

资者注意风险。

３

、、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为集中公司资源，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专注于农业产业链的打造，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吉安县兴农小额

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正邦集团：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与正邦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将所持有的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正邦集团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１７９

号《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的评估价值为

６

，

９４５．７９

万元），转让价格为

１

，

３８９．１６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吉安县

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

２

、正邦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１７１

，

７２６

，

０９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９．８４％

，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董事会审议本次转让股权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林印孙先生和周健先生回避

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４

、 监事会审议本次转让股权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

、本次转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６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审议，关联方正邦集团回避表决。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正邦科技：

１

、名称：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３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５６９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周健；

５

、注册资本：

４３１

，

０５６

，

５６８

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畜禽饲料、预混料的生产和销售；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畜禽及水产品养殖、加

工和销售；粮食收购；饲料原料贸易。

７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４２

，

０４６．２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

，

３７２．７５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

产为

９１

，

９１６．６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５

，

８０３．５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１０３

，

６３９．９３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１

，

９０８．７１

万元。

８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二）正邦集团：

１

、名称：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昌北经济开发区枫林大街；

４

、法定代表人：林印孙；

５

、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对农业、化工业、食品业、畜牧业、机械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教育信息咨询（以上项目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７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财务数据：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１０５

，

２２８．２８

万元，实现净利

润

８

，

４４４．６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１７３

，

６８７．１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０

，

４１１．２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

１８２

，

５７７．６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７

，

５８４．９６

万元。

８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１

、名称：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吉安县赣江大道南路；

４

、法定代表人：王琦；

５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 办理小额贷款业务和省金融办批复的其他业务。

７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８

、公司持有兴农公司股权情况

公司持有的兴农公司

２０％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转让兴农公司股权将会导致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更，转让兴农公司股权后，公司的合

并报表范围减少一家子公司。

公司不存在为兴农公司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９

、兴农公司财务情况：

根据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国际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０３０１３０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兴农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５７

，

１３２

，

００５．２３

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１９３

，

２７９．７４

元，净资产为

５５

，

９３８

，

７２５．４９

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为

７

，

７６７

，

９７１．４２

元，净利润为

５

，

６６７

，

６６９．９６

元。

１０

、被转让公司股权结构及净资产状况：

公司名称

股权结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

（元）

股东

出资额（万

元）

比例

吉安县兴农小

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

正邦科技

１０００ ２０％

５５

，

３７５

，

１１３．５０

江西麦科面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山东和美华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安徽海成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江西金大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江西永惠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江西百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

周锦明

５００ １０％

郭祥义

５００ １０％

（

１

）江西麦科面业有限公司的情况：

●

名称：江西麦科面业有限公司；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南昌市二七北路

４３６

号；

●

法定代表人：林峰；

●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

●

经营范围：食品加工、销售（小麦及面制品）；国内贸易（涉及凭许可证资质证或其他批准文件的经营

项目除外）。

江西麦科面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做出了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声明。

（

２

）山东和美华集团有限公司的情况：

●

名称：山东和美华集团有限公司；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济南市高新开发区工业南路机床四厂北邻山东饲料添加剂厂院内；

●

法定代表人：刘方波；

●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经营范围：农作物、畜禽、水产等新产品的技术开发；畜禽产品（不含种畜禽）的销售；饲料、饲料原料

（不含粮食）及饲料添加剂的销售；玉米、小麦、大豆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山东和美华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做出了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声明。

（

３

）安徽海成生物化学有限公司的情况：

●

名称：安徽海成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颖南马庄；

●

法定代表人：李太平；

●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

●

经营范围：

２０％

氰戊菊酯、辛硫磷乳油复配生产。

安徽海成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做出了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声明。

（

４

）江西金大投资有限公司的情况：

●

名称：江西金大投资有限公司；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高新开发区湖东四路以北、产业路以东；

●

法定代表人：邹喜明；

●

注册资本：

１

，

４５０

万元人民币；

●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经营范围：企业对外投资。

江西金大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做出了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声明。

（

５

）江西永惠实业有限公司的情况：

●

名称：江西永惠实业有限公司；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大道中段；

●

法定代表人：刘定保；

●

注册资本：

５６０

万元人民币；

●

设立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４

日；

●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饲料、饲料系列产品、饲料原料及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化工等（化学危险

品除外）。

江西永惠实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做出了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声明。

（

６

）江西百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情况：

●

名称：江西百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樱路；

●

法定代表人：陈金华；

●

注册资本：

２４８

万元人民币；

●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４

日；

●

经营范围：饲料、预混料生产及经营。

江西百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做出了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声明。

（

７

）周锦明先生的情况：

●

姓名：周锦明；

●

住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桥东路

７

号；

●

身份证号：

３６２５０１＊＊＊＊＊＊＊＊２０１５

。

周锦明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做出了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声明。

（

８

）郭祥义先生的情况：

●

姓名：郭祥义；

●

住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红石嘴路

３

号；

●

身份证号：

３６０１０２＊＊＊＊＊＊＊＊０５１３

。

郭祥义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做出了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声明。

（二）吉安县兴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资产总额

５

，

８１６．５８ ５

，

７１３．２０

负债总额

１２．５２ １７５．６９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６０ ２９５．５９

净资产

５

，

８０４．０６ ５

，

５３７．５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７０．６２ ７７６．８０

净利润

２１０．１９ ３４５．５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６５．３０ ４６８．３２

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６２％ ６．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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